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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緣
起

現
行
之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商
品
於
二○

○
○

年
修
正
後
，
因

人
力
有
限
再
加
上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之
複
雜
性
，
故
其
保
險
條
款

無
法
像
火
災
保
險
條
款
或
其
他
附
加
險
條
款
一
樣
， 

因
應
實
際

情
況
而
迭
有
更
新
。
但
經
數
次
重
大
天
災
事
故
發
生
後
，
例
如

九
二
一
大
地
震
、
三
三
一
地
震
、
納
莉
颱
風
、
象
神
颱
風
、
桃
芝

颱
風
等
，
才
深
感
現
行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條
款
已
有
所
不
足
，
無
法

滿
足
產
險
業
者
或
被
保
險
企
業
的
需
求
，
甚
至
可
能
於
意
外
事
故

發
生
後
造
成
理
賠
上
的
爭
議
。
因
此
，
產
險
公
會
火
險
委
員
會
便

於
去(

二○
○

九)

年
成
立
專
案
小
組
來
研
究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現
行

條
款
的
缺
失
，
並
加
以
修
正
，
以
符
合
產
險
業
者
或
被
保
險
企
業

之
所
需
，
並
與
國
際
再
保
市
場
接
軌
。

繼
專
案
小
組
於
去
年
六
月
十
二
日
召
開
第
一
次
會
議
，
歷

經
無
數
次
的
討
論
擬
定
初
稿
後
，
並
邀
請
中
央
再
保
險
公
司
楊
董

淺
談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商
品
之
改
進
與
研
究

童 

陳 

芬

事
長
誠
對
先
生
與
香
港
商
羅
便
士
國
際
保
險
公
證
人
有
限
公
司
專

業
人
士
就
修
改
後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條
款
討
論
，
配
合
實
務
上
理
賠

處
理
情
況
，
以
加
強
修
改
後
條
款
之
內
容
，
終
於
在
九
十
九
年
三

月
完
稿
。
現
就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現
行
條
款
之
缺
失
及
本
次
修
訂
的

方
向
簡
述
如
下
，
期
能
協
助
同
業
了
解
如
何
正
確
使
用
修
改
後
之

條
款
，
以
提
供
社
會
大
眾
更
完
整
的
保
障
及
理
賠
服
務
。

二
、
現
行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條
款
之
缺
失

在
國
際
再
保
市
場
上
，
有
關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條
款
可
簡
單

分
為
美
式
之
營
業
收
入
保
險(B

u
sin

e
ss In

co
m

e
 F

o
rm

) 

以
及
英

式
之
營
業
利
潤
保
險(L

o
ss o

f P
ro

fit F
o
rm

)

兩
種
，
所
以
再
保

人
亦
以
此
兩
種
格
式
，
配
合
保
險
金
額
估
算
表
來
做
為
承
接
營
業

中
斷
保
險
再
保
業
務
之
基
礎
。
由
於
我
國
的
保
險
業
務
需
至
國
際

再
保
市
場
分
散
風
險
，
因
而
現
行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條
款
明
顯
有
下

列
之
缺
失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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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一)

與
國
際
再
保
市
場
現
行
通
用
的
條
款
不
吻
合
易
造
成
解

釋
上
的
困
難

國
際
上
通
用
的
條
款
大
多
採
用
為
美
式
營
業
收
入
保
險
與

英
式
營
業
利
潤
保
險
。
美
式
營
業
收
入
保
險
是
承
保
因
發
生
承
保

之
危
險
事
故
致
被
保
險
人
之
保
險
標
的
物
遭
受
毀
損
或
滅
失
，
而

使
被
保
險
人
在
恢
復
營
業
期
間
內
營
業
中
斷
，
因
而
導
致
營
業
收

入
之
損
失
；
而
英
式
營
業
利
潤
保
險
則
是
承
保
因
發
生
承
保
之
危

險
事
故
致
被
保
險
人
之
保
險
標
的
物
遭
受
毀
損
或
滅
失
，
而
使
被

保
險
人
在
補
償
期
間
內
因
營
業
中
斷
後
之
營
業
利
潤
損
失
。

我
國
現
行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條
款
當
初
雖
以
營
業
毛
利(G

ro
ss 

E
a
rn

in
g
)

為
基
礎
，
但
內
容
上
已
參
考
英
式
條
款
而
修
改
，
成
為

本
國
市
場
量
身
訂
做
之
條
款
，
然
而G

ro
ss E

arn
in

g

條
款
在
國
外

早
已
淘
汰
不
再
使
用
，
因
而
使
得
我
國
現
行
條
款
於
國
際
再
保
市

場
獨
樹
一
格
，
易
造
成
產
險
業
者
面
對
再
保
人
時
徒
增
解
釋
上
的

困
難
。

(

二)

再
保
安
排
上
易
遭
逢
困
難
致
無
法
與
國
際
市
場
接
軌
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在
保
險
市
場
上
是
個
相
當
成
熟
的
商
品
，

其
條
款
結
構
完
整
，
不
少
再
保
人
、
被
保
險
人
或
公
證
人
都
已
相

當
熟
悉
其
國
際
上
通
用
的
條
款
，
所
以
對
於
台
灣
現
行
條
款
的
接

受
性
相
對
較
低
；
再
加
上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理
算
之
複
雜
性
，
國
際

上
通
用
的
條
款
已
經
過
千
錘
百
鍊
，
不
似
台
灣
現
行
條
款
較
易
與

被
保
險
人
產
生
理
算
上
的
爭
議
。 

所
以
業
者
在
面
對
巨
大
保
額
或
危
險
性
較
高
的
業
務
需
要

再
保
安
排
時
，
甚
難
與
再
保
人
說
明
清
楚
條
款
的
承
保
內
容
，
業

者
經
常
遇
到
再
保
人
不
接
受
我
國
現
行
條
款
而
紛
紛
要
求
修
改
條

款
。
再
加
上
台
灣
不
是
國
際
主
要
市
場
，
其
保
險
業
務
金
額
相
較

於
其
他
國
家
並
不
高
，
所
以
再
保
人
不
願
接
受
我
國
現
行
條
款
，

因
此
當
初
為
本
國
市
場
量
身
訂
做
之
現
行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條
款
的

美
意
，
反
而
造
成
保
險
業
者
在
再
保
業
務
安
排
上
的
困
擾
。

(

三)

自
負
額
條
款
的
規
定
不
甚
清
楚
增
加
理
賠
實
務
上
的
爭

議

在
美
式
營
業
收
入
保
險
之
恢
復
營
業
期
間
有
很
明
確
的
規

範
，
係
自
發
生
保
險
標
的
物
遭
受
毀
損
或
滅
失
，
經
過
五
個
連
續

工
作
天
後
起
算
，
至
被
保
險
人
以
合
理
速
度
修
復
受
損
財
產
之
日

止
；
而
英
式
營
業
利
潤
保
險
之
補
償
期
間
的
計
算
，
自
承
保
事
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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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生
之
日
起
算
至
營
業
恢
復
到
損
失
發
生
前
之
狀
態
為
止
，
但
最

長
不
超
過
另
行
約
定
之
最
大
補
償
期
間
。

我
國
現
行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條
款
僅
規
定
自
負
額
為
五
個
連

續
工
作
日
，
但
並
未
載
明
五
個
連
續
工
作
日
應
如
何
認
定
及
計

算
。
所
以
當
意
外
事
故
發
生
時(

例
如
九
二
一
地
震)

，
就
有
不
少

被
保
險
人
對
此
五
個
連
續
工
作
日
做
不
同
的
解
釋
，
有
的
要
求
五

個
連
續
工
作
日
應
為
平
均
五
個
連
續
工
作
日
而
非
最
初
五
個
連
續

工
作
日
或
有
的
要
求
五
個
連
續
工
作
日
應
為
最
後
五
個
連
續
工
作

日
。(

四)

保
險
金
額
估
算
表
的
欠
缺

就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而
言
，
保
險
金
額
估
算
表
的
提
供
才
是

整
個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的
重
心
。
但
因
物
換
星
移
，
現
在
投
保
營
業

中
斷
保
險
時
，
多
未
提
供
保
險
金
額
估
算
表
，
所
以
當
損
失
發
生

在
理
賠
計
算
上
，
常
引
發
不
少
爭
議
。

三
、
本
次
修
訂
之
改
進
方
向

針
對
上
述
的
缺
失
，
專
案
小
組
擬
定
的
改
進
方
向
如
下
：

(

一)

蒐
集
目
前
國
際
市
場
上
通
用
且
最
新
版
本
之
條
款
，
以

與
國
際
接
軌
，
俾
利
未
來
再
保
險
安
排
；
並
配
合
被
保
險
企
業
的

需
求
，
將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分
為
美
式
營
業
收
入
保
險
以
及
英
式
營

業
利
潤
保
險
制
定
二
種
版
本
。
雖
然
美
式
營
業
收
入
保
險
可
分
為

投
保
營
業
收
入
、
投
保
營
業
收
入
和
額
外
費
用
及
投
保
額
外
費
用

等
三
項
；
英
式
營
業
利
潤
保
險
可
以
加
保A

IC
O

W
 (A

d
d
itio

n
a
l 

In
creased

 C
o
st O

f W
o
rkin

g
)

方
式
以
擴
大
承
保
項
目
，
但
為
了

使
美
式
營
業
收
入
保
險
和
英
式
營
業
利
潤
保
險
有
相
近
的
承
保
項

目
，
以
及
修
正
後
之
條
款
能
易
於
被
接
受
與
了
解
，
決
定
採
用

美
式
營
業
收
入
保
險(

僅
投
保
營
業
收
入)

和
英
式
營
業
利
潤
保
險

為
主
。
另
，
在
美
式
營
業
收
入
保
險
條
款
中
配
合
國
際
條
款
的

內
容
，
加
保
二
項
承
保
範
圍
，
即
1.
因
政
府
命
令
導
致
營
業
收

入
之
實
際
損
失
及
2.
因
建
築
物
之
新
建
、
改
建
與
增
建
所
致
營

業
延
遲
之
損
失
。
所
以
未
來
若
有
需
要
投
保
額
外
費
用(

美
式)

或

A
IC

O
W

(

英
式)

時
，
以
附
加
條
款
方
式
批
註
。

(

二)

對
於
自
負
額
五
個
連
續
工
作
天
的
規
定
，
於
美
式
營
業

收
入
保
險
條
款
中
，
係
在
恢
復
營
業
期
間
裡
，
明
定
所
謂
恢
復
營

業
期
間
須
經
過
五
個
連
續
工
作
天
後
起
算
；
於
英
式
營
業
利
潤
保

險
中
，
則
在
自
負
額
條
款
中
明
定
自
負
額
為
自
承
保
事
故
發
生
之

日
起
最
初
五
個
連
續
工
作
天(C

o
n
se

c
u
tiv

e
 W

o
rkin

g
 D

a
ys)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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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失
，
並
另
載
明
若
營
業
中
斷
期
間
不
超
過
五
個
連
續
工
作
天

者
，
則
保
險
公
司
不
負
賠
償
責
任
。

(

三)
為
配
合
其
所
適
用
條
款
之
內
容
，
分
別
擬
定
兩
份
很
詳

盡
的
保
險
金
額
估
算
表
格
，
以
供
美
式
營
業
收
入
保
險
與
英
式
營

業
利
潤
保
險
所
需
。
被
保
險
人
可
依
實
際
需
求
，
制
定
自
己
的
保

險
金
額
，
其
中
包
含
投
保
金
額
明
細
的
計
算
，
並
於
投
保
時
即
提

供
此
保
險
金
額
估
算
表
，
以
減
少
理
賠
上
之
爭
議
。

四
、
結
語

本
研
究
案
之
「
營
業
收
入
損
失
保
險
附
加
條
款
」
、
「
營

業
利
潤
損
失
保
險
附
加
條
款
」
及
其
保
險
金
額
估
算
表(

範
例)

業

經
提
報
產
險
公
會
二○

一○

年
四
月
二
十
日
火
險
委
員
會
及
二○

一○

年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理
事
會
會
議
，
並
於
二○

一○
年
五
月

十
一
日
函
送
產
險
同
業
參
採
。
同
業
倘
擬
採
用
，
須
自
行
精
算
費

率
後
，
依
「
保
險
商
品
銷
售
前
程
序
作
業
準
則
」
辦
理
商
品
備
查

後
於
市
場
上
銷
售
。
惟
建
議
以
全
部
條
款
及
其
配
套
之
保
險
金
額

估
算
表
完
整
適
用
，
切
勿
部
分
增
刪
，
以
免
喪
失
原
條
文
之
精
神

及
完
整
性
。

此
外
，
除
了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條
款
外
，
其
適
用
之
相
關
附

加
條
款
原
應
ㄧ
併
修
正
。
惟
囿
於
有
限
的
人
力
與
時
間
，
對
於
適

用
於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之
其
他
附
加
條
款
尚
待
同
業
自
行
就
其
所
需

制
定
其
適
用
之
各
種
附
加
條
款
，
以
便
此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條
款
及

附
加
條
款
能
更
完
整
適
用
，
並
符
合
被
保
險
企
業
之
需
求
。 

（
作
者
：
聯
邦
產
險
公
司
經
理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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